
 

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夏市监罚告〔2025〕44号
武汉盈发双本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未开展经营活动案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根据《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清理工作相关要求的通知》（武市监〔2022〕75 号）文件要求，本局对连续两个及以上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企业开展清理工作。2024年7月9日，本局通过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江夏区市场监督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公告》，督促对清理中发现的当事人等431户企业30日内到相关部门办理补报年度报告、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手续，该提示性公告期限届满后，你公司仍然未履行法定义务。本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住所进行了检查，查找不到该企业，通过你单位预留的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2024年11月29日，本局予以立案
    你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登记成立，2023年7月12日、2024年7月8日，你单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向社会公示。2024年9月19日，本局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再次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4年10月17日执法人员再次到该地址进行核实，仍未发现你单位。2024年10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江夏区税务局出具《关于协查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纳税情况工作的复函》中，显示你单位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事实。综上，认定你单位长期停业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上述事实由《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清理工作相关要求的通知》《现场笔录》、经营异常信息截图、《关于对<武汉市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协查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纳税情况联系函>的名单》、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公告等证据证明。
    鉴于你公司无法取得联系、未进行税务登记，长期未发现从事经营活动迹象，符合《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则》第十六条 第一款第七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重处罚：（七）其他依法可以从重行政处罚的”的规定，具有可以从重处罚的情节，参照《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则》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予以裁量。
    你公司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周阳、罗涛   联系电话：027-81302028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经济开发区藏龙岛产业园研发科技大楼

武汉市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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